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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剂/材料使用承诺书





















该承诺书为抗菌标志申请单位为获得抗菌标志使用资格而做出的质量承诺。

获得抗菌标志使用资格，表明申请单位已经在本联盟认可的、拥有CNAS/CMS认可资质的抗菌检测实验室获得了测试报告，同时已经做出以下承诺。






承诺：
为获得抗菌标志使用资格，本单位对于抗菌标志产品所采用抗菌剂/材料的使用情况做出以下承诺：
1、确保所提交抗菌标志产品用抗菌剂/材料的卫生安全性能评价资料的准确性。
2、确保抗菌标志产品所使用的抗菌剂/材料均采购自为本单位提供抗菌剂/材料卫生安全性能评价资料的供应商。
3、在《抗菌标志使用资格证书》有效期内，同意贵单位就抗菌标志产品所采用抗菌剂/材料的使用情况与为本单位提供抗菌剂/材料卫生安全性能评价资料的供应商进行调研确认，直到本单位不再使用抗菌标志。
在和为本单位提供抗菌剂/材料卫生安全性能评价资料的供应商进行调研确认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本单位提供抗菌剂/材料卫生安全性能评价资料的供应商反应本单位不再采购他们所提供的抗菌剂/材料或者采购量明显低于本单位使用量的情况，贵单位可以启动针对公司抗菌标志产品所使用抗菌剂/材料情况的专项调查，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本单位承担。
如果调查结果属实，本单位将按照贵单位要求进行限期整改。到期如果仍未整改或者未完成完成整改，贵单位有权立即撤销抗菌标志使用资格，而本单位需在授权被撤销后立即停止抗菌标志的广告宣传、展示和产品标示。
4、知晓《抗菌标志管理办法》的各项条款及要求并严格遵守。在此做出以下声明：
本单位自主登录抗菌标志产品，自我管理抗菌标志产品性能，对抗菌标志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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